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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下。

一、强化担当，加强组织领导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省教育厅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领导小组，由厅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厅相关职能部门为成

员。领导小组负责制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方案，开展就业

形势研判，协同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共同制定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各项措施，扎实推进相关工作部署，加强对

高校的督导检查，确保毕业生就业局势稳定。

（二）强化高校责任。各高校要把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

当前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落实

“一把手”工程。要主动作为，制定和细化本校就业工作方案，精

心组织就业活动。及时掌握毕业生求职心态和就业进展，帮助学

生解决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多措并举做好毕业生就业

工作。

二、创新方式，提升就业服务能力

（一）大力举办网络招聘活动。各高校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

缓解之前，必须暂停举办现场招聘活动，同时至少为本校毕业生

举办一场综合性网上招聘会，建立严格的信息审核机制，确保招

聘单位及岗位信息真实准确。 各高校要充分利用“24365校园招

聘服务”平台和“91job 智慧就业平台”，组织毕业生积极参加“就

业创业在江苏”“百校联动特色主题专场”等网上招聘活动，做到

招聘活动全员参与，招聘信息全员覆盖，招聘需求推送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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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推进网上就业服务。各高校要在 3月底前完成网

上签约系统调试及人员培训工作，引导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进行网

上签约，已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要及时做好

数据上报工作；落实毕业生就业信息周报制度。各高校每周五中

午前，完成本周数据的上报及审核工作，做到“周周清”，纳入教

育部就业布点监控的高校，要按照相关工作要求实时报送数据；

做好春季毕业研究生的毕业离校工作，就业报到证签发全部采用

“不见面审批”方式办理，确保毕业生顺利、安全离校。

（三）强化线上就业创业指导。各高校要充分利用教育部“新

职业网”和“91job智慧就业平台”的就业创业指导网课资源，并根

据日常课程安排和学生需求，有针对性的对本校学生开展网上教

学，重点要在生涯规划、求职定位、招聘信息筛选、简历制作、

面试指导以及就业手续网上办理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在线辅

导，做到停课不停学，指导不间断。

三、拓宽渠道，促进毕业生多元就业

（一）促进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各高校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继续组织实施好“特岗计划”“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

及“苏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引导毕业生服务国家和我省重点

区域、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要领域，支持毕业生充分利用新

就业形态、灵活多样方式实现多元就业。大力实施“苏企优才”

大学生成长圆梦行动，广泛建立企业实习基地，为大学生搭建实

习实践平台，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要贯彻落实好国家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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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扩招、专转本扩招等相关政策，增加毕业生升学深造机会。

收集发布国际组织招聘信息，推送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

（二）积极引导毕业生参军入伍。各高校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给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回信精神，积极配合兵役机关落

实好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今年征兵工作部署，强化思想引领，

进一步在精准动员、征集、使用、就业等方面下功夫，确保国家

鼓励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的优惠政策落实落细。

（三）加大高校毕业生补充教师队伍力度。各地教育部门要

积极会同有关部门，通过挖潜创新、统筹调剂等多种方式加强编

制配备，招录更多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学、幼儿园特别是到急需教

师的高中和幼儿园任教，落实应届定向师范生全部入编入岗，补

齐缺口满足发展需要。

（四）鼓励引导毕业生自主创业。各高校要开展大学生创业

优惠政策宣传，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

的倍增效应。继续加强全省高校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建设，深化创

业导师团队建设，组织举办高校创新创业指导教师网上系列培

训，提升其能力水平。高校就业工作部门要加强对有创业意愿的

学生进行网上培训和指导，开展动态跟踪、指导和支持。组织举

办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四、关爱学生，做好思想引领和就业帮扶

（一）加强思想教育和就业心理辅导。各高校要及时了解掌

握毕业生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引导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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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合理调整就业预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择业观。同时，针

对当前就业形势和疫情影响，开通就业心理咨询，开展教育引导

工作，疏导毕业生的就业焦虑情绪，缓解就业心理压力。

（二）强化特殊群体就业帮扶。各高校要加强对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等群体及湖北籍毕

业生的就业帮扶，优先推荐岗位，实现稳定就业。近期省教育厅

将按照教育部要求，会同地方人才服务机构共同举办湖北高校及

湖北籍高校毕业生网络专场招聘会，各高校要明确专人负责，逐

一通知相关毕业生积极参加。

五、规范管理，提升就业服务成效

（一）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各高校要把维护毕业生就业权

益作为疫情期间毕业生就业服务的重要任务，向用人单位做好宣

传引导工作，杜绝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不得拒绝招录疫情严重

地区的毕业生，不得设置性别、民族等歧视性条件和院校、培养

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限制性条件。要加强学生就业安全

教育，严防招聘陷阱、就业欺诈、“培训贷”等不法行为。

（二）加强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监测。各高校要严格遵守就

业签约工作“四不准”要求，确保统计结果及时准确。省教育厅将

进一步加强就业信息反馈及核查工作，建立定期通报机制、约谈

问责机制、考核考评机制。继续做好毕业生就业情况跟踪调查和

中长期就业情况调查，加强调查结果的数据应用，并及时将结果

反馈于高校招生、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工作，推动毕业生就业与



—6—

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机制的有效运作，促进高等教育全面深

化改革。

（三）持续做好跟踪服务。高校要协调用人单位适当延长招

聘时间、推迟体检时间、推迟签约录取，及时为已落实工作单位

的毕业生办理就业手续。对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

生，可按规定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两年，并为落实单位的毕

业生按应届毕业生身份及时办理就业手续。要与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做好沟通衔接，持续做好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工作。

省教育厅

2020年 3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 3月 12日印发


